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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财党规﹝2021﹞7 号 

 

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上海财经大学“教书育人标兵”评选办法（2021 年修

订）》已经 2021 年 4 月 13 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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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财经大学“教书育人标兵”评选办法 

（2021 年修订）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，

增强教师职业的荣誉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成

为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

和接班人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评选按照公开推荐、竞争择优的原则，突出教学实

绩和育人成效，做到公平公正、严格规范。 

第三条 评选对象是学校在编在岗教师。 

第二章 奖项设置 

第四条 评奖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，一般在评选年度的上半

年进行。 

第五条 设置“教书育人标兵”及“教书育人标兵提名奖”，

每次评选总计不超过 10 名。 

第六条 获奖个人由学校给予表彰奖励，同时进行广泛宣传。 

第三章 评选条件 

第七条 推荐人选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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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（二）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，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，

政治强、情怀深、自律严、人格正。 

（三）践行“四有好老师”“四个引路人”和“四个相统一”

要求，教书育人成绩显著。 

同等条件下，在课程思政教学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，兼任班

主任、辅导员表现优秀的，获得“我心目中的好老师”等荣誉的

候选人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四章 评奖程序 

第八条 评选工作按照下列程序开展： 

（一）各单位根据评选条件，组织内部民主推荐,向学校推

荐 1-2 名候选人。单位在推荐过程中应首先重点考察推荐人选的

思想政治及师德师风表现，该项考察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（二）学校成立校教书育人标兵评奖工作小组，负责教书育

人标兵评选工作，教书育人标兵评奖工作小组由党委校长办公

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教师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/研究

生工作部、工会、人事处、科研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学生处

等职能部门构成。纪检监察部门对评奖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 

（三）校教书育人标兵评奖工作小组根据评选条件确定正式

候选人名单，不超过 10 名，并公示一周。 

（四）正式候选人向校教书育人标兵评奖工作小组和师生代

表作答辩演讲，校教书育人标兵评奖工作小组参考现场无记名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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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结果形成建议名单，报校奖惩管理委员会。 

（五）校奖惩管理委员会审议后，报校党委常委会审定，公

示一周，由学校发布评奖结果，对获奖个人给予奖励并颁发荣誉

证书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上海财经大学“教

书育人标兵”评选奖励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》同时废止，评奖工

作由教师工作部组织实施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师工作部、宣传部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     校内公开      2021 年 5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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